
教育部輔導私立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修正規定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私立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專科以上學

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立變更停辦辦法等相關法

規規定，輔導私立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特訂定本原則。 

二、 私立大專校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部得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命其限

期改善，並進行專案輔導： 

(一) 全校學生數未達三千人，且最近二年新生註冊率均未達百分之六十。

但宗教研修學院、新設立未滿五年之學校，不在此限。 

(二) 最近一次技專校務評鑑四等或大學校務評鑑三分之二以上項目未通過，

或系所評鑑三分之二以上系所未通過（三等以下）。 

(三) 學校積欠教職員工薪資累計達三個月以上或未經協議任意減薪。 

(四) 學校最近連續二學年申請自願退休及資遣教師總人數超過該學年專任

教師總人數之百分之十；或單一學年申請自願退休及資遣教師總人數

超過該學年專任教師總人數之百分之二十，且資遣人數占資遣及自願

退休人數總和之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 依財務預測二年內將發生入不敷出或資金缺口達財務調度困難情形。 

(六) 違反本法或有關教育法規。 

三、 前點專案輔導，由本部部長指派督學召集組成專案輔導小組為之，其成員

包括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具實際辦學經驗之大專校院現職或退休校長及本

部相關司處代表。 

四、 專案輔導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育品質及校務經營改善之建議。 

(二) 學校教職員工生權益保障之建議。 

(三) 學校改制、停辦或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改辦之建議。 

五、 專案輔導小組得視情節輕重，對學校採取下列輔導方式： 

(一) 校務發展計畫(包括教學品質計畫)之書面審查。 

(二) 到校訪視。 

(三) 駐校輔導。 

(四) 限期命學校或學校法人提報改善計畫。 



(五) 其他經專案輔導小組決議之方式。 

六、 經命限期改善之學校，應於三個月內提出經學校法人董事會通過之改善計

畫。但其情節重大致影響校務正常運作者，應於一個月內提出。 

屆前項規定期限未提出改善計畫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經徵詢私

立學校諮詢會意見後，停止部分班級招生及部分獎勵、補助，並得連續處

罰至提出改善計畫為止。 

七、 學校所提改善計畫，應經本部專案輔導小組審核通過，專案輔導小組並應

督導及協助學校執行改善計畫。 

八、 經命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之學校，本部得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經徵

詢私立學校諮詢會意見後，視情節輕重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及部

分或全部獎勵、補助，並持續追蹤輔導；經追蹤輔導無具體成效者，並得

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停辦。 

九、 經本部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招生之私立大專校院，學校仍應持續開班授課、

保障現有學生受教品質及權益。 

學生無轉學意願者，學校不得強迫轉學，應依課程規劃提供課程至學

生修畢應修學分為止。 

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發給轉學證明協助學生轉學，並得協同鄰

近大專校院在招生總量名額內，專案輔導學生轉學事宜。  

十、 經命限期改善而學校自我評估已無法改善者，學校法人應依本法第七十條

第一項規定，向本部申請停辦；該學校因停辦所需作業之經費，學校法人

得向本部申請由私立學校獎補助經費中核支。 

學校法人認所屬學校辦學目的有窒礙難行，或遭遇重大困難不能繼續

辦理者，依前項規定辦理。 

學校法人未依第十一點及本點規定而擅自停辦所設私立學校或停止招

生者，本部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經徵詢私立學校諮詢會意

見後得命其解散。 

十一、 學校法人申請所屬學校停辦，應以逐年停招為原則，擬具停辦計畫，經

學校校務會議討論，並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報本部核定；其內容

如下： 



(一) 停辦之原因。 

(二) 學校設施設備、檔案資料及校產之處理規劃。 

(三) 學校停招至停辦前學生授課規劃及轉學安置之處理。 

(四) 現有教職員工之離職退休處理措施(包括資遣)；具教師身分者，應依

教師法規定，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報本部核准後，予以資遣。 

(五) 學校債務清償情形或政府獎補助及委辦經費處理。 

(六) 學校規劃恢復辦理者，其改善配套措施；學校不再恢復辦理者，學校

法人後續處理之規劃。 

(七) 其他有關停辦事務之規劃。 

依第八點規定命停辦之學校，應由學校法人董事會提出停辦計畫。 

前二項停辦計畫，應經本部專案輔導小組審核通過，專案輔導小組並

應督導及協助學校執行停辦計畫。 

十二、 學校法人依第十點規定申請停辦之學校，其在校學生除依本法第七十六

條第一項規定處理外，在尊重學生意願之前提下，得輔導全校學生轉學至

同一所私立學校。 

學校停辦後不再恢復辦理者，學校歷年學生學籍資料，應由停辦學校

協調承接相關學籍資料之學校，並以接受停辦學校轉學學生最多之學校承

接為原則。 

依第八點規定命停辦之學校，由停辦學校或本部協商承接歷年學生學

籍資料之學校。 

十三、 停辦學校，教職員工之安置及離退處理原則如下： 

(一) 對仍願繼續任教或任職者，應盤點其教學、研究專長或有關工作經驗，

輔導安置至適當工作。 

(二) 對有意投入研究機構或產業服務者，應了解其培訓需求，協助其參與

高階人才躍升培訓及媒介作業，並提供轉銜期間薪資補貼。 

(三) 對無意願繼續任教或任職者，應提供優離優退方案並協助其申請辦理；

涉及大量解僱作業者，應先完成勞動部等機關通報作業。 

前項規定以外之事項，依教師法第十五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等相關法令及學校停辦計畫辦理。 



十四、 學校依第八點或第十點規定停辦後，學校法人後續處理之規劃，除得整頓

改善後恢復辦理之情形外，應採下列方式為之： 

(一) 與其他學校法人合併。 

(二) 變更法人目的，改辦其他教育、文化與社會福利事業。 

(三) 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報請解散。 

十五、 學校經停辦三年內仍未能恢復辦理，或未能整頓改善，且學校法人無其他

學校續行經營者，得報本部核定解散。 

學校未依前項規定報請解散，或未依第八點規定停辦並提出停辦計畫，

本部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經徵詢私立學校諮詢

會意見後，得命其解散。 

學校法人解散後，除合併情形外，其賸餘財產歸屬依本法第七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順序辦理。 

十六、 本部核准學校法人合併或改辦，應參酌學校法人對於停辦學校教職員工離

退處理情形成效。 

十七、 學校法人於改辦前，或依規定進行合併而需解散，已無使用必要之土 

地房舍及設備得予處分，本於教職員工聘僱契約所積欠應支付之薪資、資

遣費，應最優先受清償。 


